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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新力金融、上市公司 指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标的公司 指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重组预案 指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比克电池 指 深圳市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指 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子 指 郑州比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浩泽 指 西藏浩泽商贸有限公司 

中利集团 指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科技 指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所 指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本律师 指 
本所为本次交易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律意见书签署

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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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相关问题之 

法律意见书 

（2021）承义法字第 00305-1 号 

致：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新力金融的委托，指派夏旭东、万晓宇、杨军律师担任本次交易的

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2931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相关反馈问题，本律师特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律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规定，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本次交易的相关 

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保证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 

见，并且该等意见是基于本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的。 

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律师审查了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提供的与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 

的核查和验证。本次交易各方保证已经向本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 

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或 

误导之处。本次交易各方保证上述文件和证言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 

字与印章真实，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3、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以及交易各方对有关事实和 

法律问题的声明和承诺出具法律意见。 

4、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本律师并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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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律师在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后，严格 

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予以引述，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律师对这些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5、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新力金融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起申报或予以披露，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新力金融本次交易之目的专项使用，不得直接或间接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声明，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就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债务和诉讼 

预案显示，比克动力目前尚有大额未清偿债务，部分债务已经逾期，且存在

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形。此外，比克动力存在大量未决诉讼，且涉诉金额较大。请

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所欠债务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债权人、金额、产

生原因、起止时间、逾期情况、偿付安排等，置入标的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情形

以及解决安排；（2）列示主要诉讼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产生原因和背景、诉讼

金额、目前进展等，是否存在或有负债；（3）结合上述情况，补充说明本次交易

是否恶化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的重组条件，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请律师和财务顾问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 5 题） 

（一）列示所欠债务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主要债权人、金额、产生原因、

起止时间、逾期情况、偿付安排等，置入标的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情形以及解决

安排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比克动力及其下属子公司所欠债务主要系因生产

经营所需向银行借款，涉及的主要债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债权人 

债务

人 

借款金额 

（万元） 
产生原因 起止时间 逾期情况 偿付安排 

1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南山支行 

比克 

动力 
6,800.00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9/08/27-

2021/07/07 

已逾期，

目前处于

诉讼状态 

通过融资并提

升持续经营能

力偿还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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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南山支行 

比克 

动力 
4,500.00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9/09/18-

2021/05/12 

已逾期，

目前处于

诉讼状态 

通过融资并提

升持续经营能

力偿还借款 

3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南山支行 

比克 

动力 
5,600.00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9/09/26-

2021/06/17 

已逾期，

目前处于

诉讼状态 

通过融资并提

升持续经营能

力偿还借款 

4 
天津国泰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公司 

比克 

动力 

4,213.62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7/12/26-

2020/12/25 
已逾期 

通过融资并提

升持续经营能

力偿还借款 

5 
天津国泰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公司 

比克 

动力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8/02/28-

2021/02/27 
已逾期 

通过融资并提

升持续经营能

力偿还借款 

6 
天津国泰金融租

赁有限责任公司 

比克 

动力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8/02/28-

2021/02/27 
已逾期 

通过融资并提

升持续经营能

力偿还借款 

7 
中国平安银行深

圳平湖支行 

比克 

动力 
3,000.00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9/05/30-

2022/05/30 
未逾期 

经营能力持续

提升，确保到

期偿付 

8 
中国平安银行深

圳平湖支行 

比克 

动力 
4,400.00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9/04/26-

2022/04/26 
未逾期 

经营能力持续

提升，确保到

期偿付 

9 
中国平安银行深

圳平湖支行 

比克 

动力 
5,000.00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9/06/03-

2022/06/03 
未逾期 

经营能力持续

提升，确保到

期偿付 

10 
中国平安银行深

圳平湖支行 

比克 

动力 
5,000.00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9/06/05-

2022/06/05 
未逾期 

经营能力持续

提升，确保到

期偿付 

11 
中国平安银行深

圳平湖支行 

比克 

动力 
1,000.00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9/06/12-

2022/06/12 
未逾期 

经营能力持续

提升，确保到

期偿付 

12 
中国平安银行深

圳平湖支行 

比克 

动力 
1,000.00 

采购原材

料、生产

经营需要 

2019/06/17-

2022/06/17 
未逾期 

经营能力持续

提升，确保到

期偿付 

13 

河南中牟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

比克

电池 

9,700.00 

归还政府

借款、生

产经营需

要 

2021/09/14-

2023/09/14 
未逾期 

经营能力持续

提升，确保到

期偿付 

合计 50,213.62 - - -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相关交易对方均出具承诺：“一、截至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的关联方不存在占用标的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前，本单位/本人将采取积极措施，确保上述承诺持续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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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相符。如发生任何事项，导致上述承诺与事实不符，本单位/本人将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经初步核查，未发现置入标的存在资金占用等情形。 

上市公司已在修订后的重组预案中将“重大风险提示”之“二、标的公司相

关风险”之“（三）重大偿债风险”相关风险修订如下： 

标的公司目前尚有大额未清偿债务，且部分债务已经逾期，存在银行账户被

冻结情形，标的公司面临重大偿债风险。虽然标的公司相关经营情况趋于转好，

标的公司拟通过融资并提升持续经营能力来偿还借款，但是，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如未能持续转好，无法合理安排处理已有债务，标的公司重大偿债风险将进一步

恶化。 

（二）列示主要诉讼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产生原因和背景、诉讼金额、目

前进展等，是否存在或有负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比克动力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诉讼事项（诉讼标

的 200 万元以上）如下： 

1、比克动力及其下属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的主要诉讼事项 

序

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标的金额（判

决金额/案件金

额）（万元） 

目前进展 

1 
比克

动力 

杭州杰能动力有限公司、众泰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永康众泰汽车有

限该公司、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46,914.46 

众泰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等公司

正处于破产重整

程序，比克动力

已申请执行并申

报债权 

2 
比克

动力 

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众泰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众

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永康众泰汽

车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3,673.57 

众泰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等公司

正处于破产重整

程序，比克动力

已申请执行并申

报债权 

3 
比克

动力 

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华泰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26,111.88 

二审已判决并已

申请执行 

4 
比克

动力 
捷星新能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撤

销权纠纷 
5,257.50 

一审已判决，二

审正在审理中 

5 
比克

动力 
捷星新能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4,610.35 

一审已判决并已

申请执行 

6 
比克

动力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重庆理想

智造汽车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424.50 

一审已判决并已

申请执行 

7 
比克

动力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台鹰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

纠纷 
210.00 

一审已判决并已

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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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克

动力 

中科动力（福建）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544.69 

一审已调解，目

前已根据调解书

申请强制执行 

9 

郑州

比克

电池 

领途汽车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5,755.58 

二审已判决,比克

动力已申报债权 

10 

郑州

比克

电池 

深圳市朗能电池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582.76 

一审已调解，目

前已根据调解书

申请强制执行 

11 

郑州

比克

电池 

捷星新能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891.52 

二审已判决并已

申请执行 

12 

郑州

比克

电池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市德尔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436.91 已立案 

13 

郑州

比克

电子 

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 
承揽合同纠

纷 
1,719.81 已立案 

合计 108,133.53 - 

2、比克动力及其下属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主要诉讼事项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由 

标的金额（判

决金额/案件金

额）（万元） 

目前进展 

1 
江苏当升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郑州比克电

池、李向前 
买卖合同纠纷 26,275.21 

正在执行程

序中 

2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比克电池、

郑州比克电池、李向前 
买卖合同纠纷 14,531.99 

正在执行程

序中 

3 韩国贸易保险公社 比克动力 合同纠纷 793.51 

双方已调

解，正在履

行中 

4 
东风汽车财务有限

公司 
比克动力 

票据追索权纠

纷 
500.00 

正在执行程

序中 

5 
厦门宏发电力电器

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782.81 

正在执行程

序中 

6 
深圳侨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916.58 

正在执行程

序中 

7 
芜湖市天弋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 合同纠纷 442.27 

正在执行程

序中 

8 
长园深瑞继保自动

化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358.77 

正在执行程

序中 

9 
深圳市科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340.69 

正在执行程

序中 

10 
重庆中润化学有限

公司 

比克动力、郑州比克电

池 
买卖合同纠纷 459.75 

正在执行程

序中 

11 
巴斯夫（中国）有

限公司 
比克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332.36 

双方已调

解，正在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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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圳市艺佳固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郑州比克电

池 
买卖合同纠纷 331.33 

正在执行程

序中 

13 
广东远见精密五金

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 买卖合同纠纷 204.71 

正在执行程

序中 

14 
上海炙云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 

计算机软件开

发合同纠纷 
236.43 

双方执行和

解，正在履

行中 

15 
成都市简州新城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 

比克电池、比克动力、

李向前、郑州比克电池 
合同纠纷 19,760.08 

双方执行和

解，正在履

行中 

16 
萍乡市公共交通总

公司 

比克动力、江西安源比

克新能源客车有限公

司、安源客车制造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31.92 一审审理中 

17 
郑州市华瑞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310.45 

已调解，正

在履行 

18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

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领途汽

车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537.58 

正在执行阶

段 

19 
湖南杉杉新能源有

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领途汽

车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751.15 

正在执行阶

段 

20 
杉杉能源（宁夏）

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领途汽

车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428.01 

正在执行阶

段 

21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249.44 

正在执行阶

段 

22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1,963.26 

正在执行阶

段 

23 
郑州艾斯普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200.95 

执行和解，

正在履行中 

24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235.73 

正在执行阶

段 

25 
东风汽车财务有限

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票据追索权纠

纷 
600.00 

正在执行阶

段 

26 
东莞杉杉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524.81 

正在执行阶

段 

27 
天津宇田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承揽合同纠纷 587.46 

正在执行阶

段 

28 
深圳市新嘉拓自动

化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276.24 

正在执行阶

段 

29 
郑州华盛机械工具

有限公司 

比克动力、郑州比克电

池 
买卖合同纠纷 247.48 

正在执行阶

段 

30 
深圳巴斯巴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204.77 

正在执行阶

段 

31 
深圳市科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378.25 

正在执行阶

段 

32 
河南辉龙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281.57 

一审已判

决，二审上

诉中 

33 
深圳市航盛新能源

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293.48 

一审判决已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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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浙江杭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2,500.00 已立案 

35 韩国贸易保险公社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608.00 
已调解，正

在履行 

36 
上海多乐空气处理

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比克电池 买卖合同纠纷 359.21 

一审判决已

生效，正在

执行 

37 袁玉花 郑州比克电池 股东出资纠纷 500.00 

一审已判

决，二审上

诉中 

38 
天津国泰金融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 

比克动力、比克电池、

李向前、于晓秋 

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 
4,954.32 

一审判决已

生效 

3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比克动力、比克电池、

李向前、于晓秋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6,900.00 一审审理中 

4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比克动力、比克电池、

郑州比克电池、李向前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7,021.98 

正在执行程

序中 

4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比克动力、比克电池、

郑州比克电池、李向前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3,000.03 

正在执行程

序中 

合计 122,912.58 - 

根据上表比克动力及其下属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主要诉讼情况，正

在审理尚未判决案件的涉诉金额 20,913.49 万元，其中，账面已计提预计负债

6,981.12 万元。由于部分诉讼正在审理中，诉讼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比

克动力目前存在或有负债。 

上市公司已在修订后的重组预案中将“重大风险提示”之“二、标的公司相

关风险”之“（二）未决诉讼风险”相关风险修订如下： 

标的公司存在大量未决诉讼，涉及银行、客户、供应商等，主要包括起诉客

户，因买卖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被起诉，涉诉金

额较大。上述起诉客户相关诉讼多因客户经营恶化甚至破产，存在胜诉后相关款

项仍难以追偿的风险；比克动力已就被起诉事项计提了预计负债，但因部分诉讼

正在审理中，诉讼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预计负债计提金额未全额覆盖全部

涉诉金额，一旦上述重大未决诉讼导致比克动力担责，将会对标的公司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三）结合上述情况，补充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恶化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是否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重组条件，是否符合上市

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目前随着比克动力业绩情况转好，同时部分客户破产重整程序（草案）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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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克动力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有所改善，与上游供应商及借款银行的债务纠

纷出现转机。 

若比克动力未来发展符合预期并妥善解决债权债务问题，本次交易不会恶化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重组条件，符合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若比克动力未来发展未达预期或未妥善解决债权债务问题，则有可能导致本

次交易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重组条件，从而存在导致本次交易

终止的风险。 

上市公司已就上述风险在修订后的预案中进行风险提示如下： 

标的公司目前尚有大额未清偿债务，且部分债务已经逾期，存在银行账户被

冻结情形，若比克动力未来发展未达预期或未妥善解决债权债务问题，则有可能

导致本次交易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重组条件，从而存在导致本

次交易终止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了标的公司的财务报告、银行借款合同，了解比克动力及其下属

子公司所欠债务情况；获取了交易对方出具的关于资金占用的承诺函并询问标的

公司财务管理人员，核查拟置入标的资金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情形； 

（2）查询了相关诉讼网站，获取了标的公司的相关诉讼法律文书以及诉讼

情况统计表并核对，核查标的公司的主要诉讼情况和或有负债情况； 

（3）查阅了标的公司的财务报告、部分客户破产重整程序（草案）并询问

标的公司财务管理人员，核查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律师认为： 

若比克动力未来发展符合预期并妥善解决债权债务问题，本次交易不会恶化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重组条件，符合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若比克动力未来发展未达预期或未妥善解决债权债务问题，

则有可能导致本次交易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重组条件，从而存

在导致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上市公司已就上述风险进行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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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股权质押和冻结 

预案显示，比克电池持有的 29.14%股权、西藏浩泽持有的 22.64%股权均已

被质押和司法冻结，此外，比克动力其他股东也有部分股权被质押或冻结。（1）

相关权利限制具体情况，以及为解除相关权利限制而采取的具体措施、时间及当

前进展，如未能解除是否构成本次交易实质性障碍；（2）结合比克动力上述股权

冻结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

条的规定，并充分提示风险。请律师和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

第 6 题） 

（一）相关权利限制具体情况，以及为解除相关权利限制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时间及当前进展，如未能解除是否构成本次交易实质性障碍 

1、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比克动力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序号 质权人 出质人 质押标的 

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公司 
中利集团 比克动力 8.29%的股权 

2 长信科技 陈建亚 比克动力 1.5%的股权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29.1434%的股权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南山支行 
西藏浩泽 比克动力 22.6369%的股权 

2、股权冻结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比克动力股权冻结情况如下： 

序号 冻结方 被冻结方 被冻结标的 

1 
沈阳招商致远创业发展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29.1434%的股权

（轮候冻结） 

2 
深圳市松禾成长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西藏浩泽 

比克动力 22.6369%的股权

（轮候冻结）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29.1434%的股权

（轮候冻结）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汇颖创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西藏浩泽 比克动力 22.63%的股权 

5 
沈阳招商致远创业发展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西藏浩泽 

比克动力 22.6369%的股权

（轮候冻结） 

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17.89%的股权 

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29.1434%的股权

（轮候冻结） 

8 深圳市松禾成长基金管理有限公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29.1434%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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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冻结方 被冻结方 被冻结标的 

司 （轮候冻结） 

9 拉萨楚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29.14%的股权（其

中 17.89%为轮候冻结） 

10 林正樟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29.1434%的股权

（轮候冻结） 

1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陈建亚 比克动力 3.1%的股权 

12 张日逢 陈建亚 
比克动力 3.1028%的股权

（轮候冻结） 

13 詹超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29.1434%的股权

（轮候冻结） 

14 
珠海红华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 29.1434%的股权

（轮候冻结） 

15 
珠海红华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西藏浩泽 

比克动力 22.6369%的股权

（轮候冻结） 

16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比克电池 
比克动力出资额 7986.8136

万元的股权（轮候冻结） 

17 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中利集团 比克动力 8.2927%的股权 

3、为解除相关权利限制而采取的具体措施、时间及当前进展，如未能解除

是否构成本次交易实质性障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比克电池、西藏浩泽、中利集团、陈建亚已作出

如下承诺： 

“本人/本单位在与上市公司签署关于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正式协议前解除

本人/本单位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的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事项，以确保不影响本次

交易的交割以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相关交易对方正在通过筹措资金、沟通协商等方式推进解除权利受限事项，

如比克电池拟出售其持有的比克科技大厦和深圳市龙岗区葵涌工业园区等现有

资产、与标的公司相关股东方协商业绩补偿事宜等；同时，相关交易对方承诺在

正式协议签订前解除相关股权的质押、冻结等相关权利受限事项，若交易对方未

能在正式协议签订前完成质押、冻结事项的解除，则构成本次交易实质性障碍。

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中将“拟置入资产质押、冻结事项无法解除导致交易被取消的

风险”做重大风险提示。 

（二）结合比克动力上述股权冻结情况，说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并充分提示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如发展符合未来预期，本次交易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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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本次交易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符合《重组

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审字[2021]第 230Z0527

号《审计报告》，新力金融 2020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上市公司不存在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本次交易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比克动力 75.6234%股权，比克

电池、西藏浩泽、中利集团、陈建亚所持股权存在质押或处于司法冻结状态等权

利受限事项，上述各方已作出如下承诺：“本人/本单位在与上市公司签署关于本

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正式协议前解除本人/本单位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的质押、冻结

等权利受限事项，以确保不影响本次交易的交割以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标的

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交易对方将在本次交易股权转让正式协议签署前解除上述

股权质押、冻结事项，以确保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

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融资担保、小额贷款、典当、融资租赁、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转变为锂离

子电池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圆柱形电池、聚合物电池和方型电池等。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探索新业务转型、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比克动力发

展符合预期，则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综合实力。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符合《重组管理

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之“一、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

“（二）本次交易可能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之“3、拟置入资产质押、冻

结事项无法解除导致交易被取消的风险”充分提示了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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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取相关股权质押合同，核查比克

动力股权质押情况； 

（2）获取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网上公

开）、相关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知书》等司法文

书，核查比克动力股权冻结情况； 

（3）获取比克电池、西藏浩泽、中利集团、陈建亚出具的承诺并询问相关

交易对方，了解相关主体为解除相关权利限制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律师认为： 

如相关交易对方能够按照承诺解除相关股权的质押、冻结事项，则上述股权

受限事项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障碍；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三条的规定。如上述股权受限事项未能按照承诺解除，则可能导致本次交易面临

被取消的风险，上市公司已就上述风险进行风险提示。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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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2021）承义法字第 00305-1 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相关问题之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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